
包医院发〔2021〕160 号 

关于印发《包头医学院科研仪器设备、试剂 

耗材和技术服务采购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包头医学院科研仪器设备、试剂耗材和技术服务采购管理 

规定》已经校长办公会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包头医学院 

2021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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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医学院科研仪器设备、试剂耗材和 
 技术服务采购管理规定 

为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财政厅《关于调整自治区 

科技项目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的通知》（内科发资字„2021‟1 号） 

精神，建立完善以信任为前提、诚信为底线的科研经费管理使用 

新机制，按照能放尽放、能简尽简的原则，简化审批流程，赋予 

科研人员更大的采购自主权，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升我校 

科研经费采购效率，切实减轻科研人员负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科研仪器设备、试剂耗材和技术服务等采购审批事项原则上 

均应通过采购信息化系统执行，各审批单位须在 3 个工作日内完 

成审批。 

第二条 分级采购管理，提高采购效率。 

（一）1 万元以下科研仪器设备、试剂耗材、技术服务等采 

购需通过学校采购管理平台备案审批，审批通过后科研仪器设 

备、试剂耗材原则上需通过学校采购管理平台的网上采购商城进 

行采购，技术服务推荐使用管理平台的网上采购商城进行采购。 

（二）1 万元（含）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科研仪器设备、试 

剂耗材、技术服务等采购通过学校采购管理平台审批，审批通过 

后再通过学校采购管理平台的竞价、比选方式进行，并需签订采 

购合同。 

（三）采购金额在 10 万元（含）及以上的科研仪器设备、 

实验试剂耗材、技术服务等采购通过学校采购管理平台审批，审 

批通过后采购项目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委托专业招标代理机构进 

行公开招标采购。 

（四）对于独家代理或生产的仪器设备及配套软件、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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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 1 万元（含）以上需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组织专家论证后按单 

一来源采购等方式进行采购，单价 1 万元以下可通过学校采购管 

理平台备案审批（需提供独家代理或生产授权书），审批通过后 

自行采购。 

（五）对于独家代理或生产的科研用试剂耗材，代理或生产 

公司尚未加入学校采购管理平台网上采购商城，采购金额 1 万元 

以下可通过学校采购管理平台备案审批（需提供独家代理或生产 

授权书），审批通过后自行采购。 

（六）横向科研项目中仪器设备、试剂耗材及技术服务的采 

购以协议合同为准。对接受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委托取得的项目 

经费，凡委托合同中指定购买仪器设备的品牌型号、供货商或服 

务商，可直接按分级采购管理权限审批后直接采购；委托合同中 

对仪器设备品牌型号、供货商或服务商未约定的，采购程序按本 

规定第二条执行；属科研急需的，按本规定第三条执行。 

（七）采购的科研仪器设备、实验试剂耗材、技术服务等不 

受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限额标准及其它政府采购约束的，采购计 

划及采购合同无需在政府采购监管平台进行备案或审核。 

第三条 增加采购灵活性，充分保障科研需求。 

科研急需的仪器设备和试剂耗材，采用“特事特办、随到随 

办”的采购机制，增加采购灵活性，充分保障科研需求。 

（一）科研急需仪器设备和试剂耗材认定方式 

1.学校引进博士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配套项目采购需求； 

2.科研仪器设备临时损坏、损毁亟需维修的应急采购需求； 

3.其他不可预见原因需要临时增加的科研仪器设备或试剂 

耗材采购需求。 

（二）科研急需仪器设备和试剂耗材采购审批 

科研急需仪器设备、试剂耗材采购，由采购项目负责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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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申请（写明急需采购原因），经所在学院、科研经费归口管 

理部门审核。 

1.采购预算在 10 万元（含）以上，30 万元以下的报分管校 

领导审批，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组织招标； 

2.采购预算在 30 万元（含）以上，50 万元以下的报校长审 

批，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组织招标； 

3.采购预算在 50 万元（含）以上的，由校长审批后，国有 

资产管理处委托专业招标代理机构进行公开招标采购。 

（三）科研急需仪器设备、试剂耗材采购方式 

急需采购需求审批通过后，采购预算未达到政府采购分散限 

额标准的，由国有资产管理处与科研处共同组成五人招标小组， 

通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等方式采购；预算达到政 

府采购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 

第四条 加强采购项目管理，强化运行监督 

（一）采购过程中，按权责对等的原则，科研项目负责人自 

行采购或通过竞价、比选方式采购的，应当对采购的真实性、合 

规性承担主体责任和法律责任。 

（二） 对采购过程中发生的违纪违法行为，按照国家、自 

治区、包头市和学校相关规定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学校现有采购管理制度 

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执行。本规定中如有与国家、自治 

区和包头市相关规定相抵触的，按上级相应规定执行。 

第六条 本规定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和科研处负责解释。 

包头医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1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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